政协乐平市委员会七届六次会议

第　号提案

类 别：
案    　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一提案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　（界别：　　 　 　　通讯地址：
　　　       　　联系电话：　        　　　　 ）
联名提案人：　   　（　  　　界） 　　 　    （  　  　界）
　　　　　      　（　　　　界） 　     　　（　　　　界）
内　　　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建      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审查意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注意事项：１.一事一案，请从“案由”栏到“内容”栏规范填写；２.集体提案，请将“界别”栏自行变更为“联系人”；3.如无联名提案人，可删除相关行列。4.案由使用三号宋体加粗，正文使用三号仿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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